洪濑镇2007-2008学年度因个人要求申请调动名表
（洪濑中心校2007年人事资料之一）

	姓名
	原单位
	原单位工作时间
	调往何单位
	原因及理由
	表决

	杨高明
	和我小学
	11年
	洪濑中心
	照顾家中身体不好的老人，改变工作环境，提高自身素质
	全票通过

	黄江三
	葵山小学
	10年
	西林中心
	车祸后遗症，要求适当照顾
	全票通过

	戴菊兰
	葵山小学
	7年
	洪三中心
	公公、婆婆均体弱多病，子幼小，离家远，本人又不会骑车，工作及生活上诸多困难
	全票通过

	姚担梅
	东林中心
	10年
	前峰小学等
	夫妇均为八都人，丈夫目前仍在向阳中学工作，租房在前峰小学附近
	九票同意，一票反对

	黄碧珍
	注礼中心
	7年
	洪濑中心
	夫妇均为教师，父母均在外地，小儿幼小，读书接送困难
	全票通过

	潘秀明
	注礼二小
	14年
	洪濑中心
	改换环境，化解矛盾
	全票通过

	刘明芬
	扬美小学
	8年
	洪三中心
	离家较远，需照顾年幼的孩子
	全票通过

	黄雪蓉
	四都中心
	8年
	洪三中心
	离家较远，公婆年老体弱，公公病重，需帮忙家务及照顾年幼小孩。
	全票通过

	黄紫霞
	前峰小学
	8年
	培育小学
	家庭困难，小孩已上幼儿园，本人与丈夫异校任教，造成接送困难 
	全票通过


注：每位人员的表决应是总票数中80%同意方视为通过。
